
 

 

 

 

 

 

创金合信鼎诚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二次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创金合信鼎诚 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688号《关于准予创金合信

鼎诚 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由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创金合信鼎诚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式，

存续期限为不定期，募集期间为 2020年 8月 28 日到 2020年 9月 11日止，设立募集（不

包括认购资金利息）人民币 510,086,784.00元，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000466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合同》

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510,140,353.73 份，

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53,569.73份。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1年 5月 26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创金合信鼎诚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在

指定媒介就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进行基金财产清算的事宜进行了公告，详见《创金合信

鼎诚 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 

本基金从 2021年 6月 3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锦

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于 2021 年 6 月 3 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本基金第一次清算已经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

算审计，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本基金首次清算期间为 2021 年 6 年 3 日至 2021 年 7 月 5 日。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于 2021年 7月 21日对《创金合信鼎诚 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进

行了公告，并于 2021年 7月 22日进行了第一次清算款分配（投资者收到清算款的时间具

体以代销机构划付时间为准）。 

本次清算为本基金第二次清算，清算期间为 2021 年 7 月 6 日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

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已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创金合信鼎诚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及代码：创

金合信鼎诚 3个月定开混合 A，010100；创金合信鼎诚 3个月定开混合 C，010101） 

2、基金类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基金托管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基金运作方式：定期开放式  

5、投资目标：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积极的主动管理，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健增值。 

6、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长期来看，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7、基金发售时间：2020年 8月 28日至 2020 年 9月 11日 

8、基金合同生效日：2020年 9月 15日 

 

三、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创金合信鼎诚 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第二次清算结束日：2021 年 9月 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基金第二次清算结束日：2021 年 9 月 14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7,694,242.71 

结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79,626.76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中：股票投资 -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37,043.36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7,810,912.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基金第二次清算结束日：2021 年 9 月 14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 

应付托管费 -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交易费用 -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100,000.00 

负债合计 100,000.0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9,872,629.86 

未分配利润 -2,161,717.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7,710,912.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810,912.83 

 

注：1、基金第二次清算结束日 2021 年 9 月 14 日，A 类基金份额净值 0.7810 元，C 类基金份

额净值 0.7789元，基金份额总额 9,872,629.86份，其中 A类基金份额 9,871,557.23 份，C类

基金份额 1,072.63 份。 

2、本财务报告已经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叶云晖、

刘西茜签字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105270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基金财产分配 

由于本基金于 2021 年 7 月 5 日（第一次清算结束日）仍持有限售股票导致部分资产尚未

变现，故需进行第二次清算。 

自 2021 年 7 月 6 日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

的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一）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

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资产清算情况 

截至本次清算结束日（2021年 9月 14日），部分资产尚未收回。各项资产清算情况如下： 



1、本基金清算结束日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7,694,242.71 元。 

2、本基金清算结束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79,626.76 元。 

3、本基金清算结束日的应收利息为人民币 37,043.36 元，为应收资金利息。应收利息于

每季度 3 月、6 月、9 月、12 月 21 日（节假日顺延）结算入账，或在账户注销时一次

性结清。 

 

（三）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100,000.00 元，是基金管理人为保护基金持有人

利益，加快清算速度，在第二次财产分配前垫付的款项。 

 

 

（四）清算期间的损益情况 

自 2021年 7月 6日至 2021年 9月 14日清算期间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注 1） 21,475.87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433,769.73 

3、投资收益（注 2） -1,872,589.07 

4、其他收入 - 

清算收益小计 -417,343.47 

二、清算费用   

1、交易费用（注 3） 13,490.19 

2、其他费用 - 

清算费用小计 13,490.19 

三、清算净收益 -430,833.66 

注：利息收入为以当前使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 2021年 7月 6日至 2021 年 9月 14日的银

行存款利息、交易所备付金及保证金利息。清算起始日至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

的利息、交易所备付金及保证金产生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基金管理人于基金清算



资金二次分配前对尚未结息部分予以垫资。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

有。 

注 2：投资收益为 2021 年 7月 6日至 2021年 9月 14日的股票投资收益和股票红利收

入。 

注 3：交易费用为 2021 年 7月 6日至 2021年 9月 14日的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五）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第一次清算结束日 2021 年 7月 5日基金净资产 117,032,935.09 

减：首次清算分配款 10,8891,188.60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430,833.66 

二：本次清算结束日 2021 年 9月 14日基金净资产 7,710,912.83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本基金于 2021年 9月 14日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7,710,912.83元。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

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运作终止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基金份额比例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2021年 9月 14日至二次清算分配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孳生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

人所有，以上利息均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

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六）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

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五、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创金合信鼎诚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 9 月 15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2021年 9月 14日（基金清算结束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关于《创金合信鼎诚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二次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35 华润前海大厦 A座 37楼 

3、查阅方式 

www.cjhxfund.com 

                    

创金合信鼎诚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1年 9月 28日 


